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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一起责任划定明确的
简 单 交 通 事 故 ，原 本 可 得
到 的 赔 偿 ，却 因 受 损 方 一
时疏忽，分文未得。

2015 年 4 月，杨某在开
车 上 班 途 中 ，被 一 辆 丰 田
牌越野车追尾，车辆受损，
人未受伤。交警部门认定
追尾方负全责。由于该事
故 很 小 ，双 方 都 未 通 知 保
险 公 司 ，交 警 部 门 调 解 未
果，杨某遂将追尾方起诉至
法院。怀安县法院立案后，
在送达起诉状副本等法律
文书时发现，杨某所起诉的
两个被告，一个不适格，一
个根本无法找到。原来，根
据交警部门登记的信息，肇
事 者 为 江 苏 人 ，事 故 发 生
后，肇事方在交警部门登记
的地址并非现在住所地，杨
某既没有留下肇事者的身
份证号码，也没有核实对方
车辆的投保情况。根据杨
某提供的信息，邮寄送达起
诉状副本等法律文书后，因
查无此人而退回，导致法律
文书无法送达该被告。同
时，事故发生时，肇事方只

口头说了车辆投保的保险
公司，杨某虽记在心里但未
予核实。立案后，法院向这
家保险公司进行核实，结果
显示肇事车辆并未在该家
保险公司投保，致使杨某起
诉的该被告不适格。法院
无法进行审理，杨某无奈只
能撤回起诉，原本可以得到
的赔偿，因为其一时疏忽而
打了水漂儿。
法官说法：

发 生 交 通 事 故 后 ，首
先 要 保 护 现 场 并 报 警 ，等
警 察 来 处 理 ，若 事 故 轻 微
损 害 较 小 ，双 方 无 争 议 且
不 愿 动 用 保 险 的 情 况 下 ，
可 自 行 解 决 ，撤 离 现 场 前
最好拍照留存证据。需要
注 意 的 是 ，在 未 动 用 保 险
的 情 况 下 ，事 故 没 有 处 理
清 楚 前 ，一 定 不 要 在 没 弄
清肇事方车辆投保的保险
情 况 前 让 对 方 走 掉 。 否
则 ，一 旦 调 解 不 成 进 入 诉
讼程序，没有明确、准确的
被 告 ，是 不 会 得 到 赔 偿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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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乐市的宗某借款到期后拒
不 归 还 ，在 被 害 人 向 其 索 要 借 款
时 ，竟 乘 人 不 备 将 欠 条 抢 走 。 近
日 ，犯 罪 嫌 疑 人 宗 某 因 涉 嫌 抢 夺
罪，被新乐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批准
逮捕。

2015 年 1 月，犯罪嫌疑人宗某
分两次向受害人张某借款共计 30
万元，并打了两张欠条。7 月份借
款到期后，犯罪嫌疑人宗某与受害
人张某在某律师事务所内商讨还
款事宜时，宗某趁人不备，将其打

给张某的两张欠条抢走。
虽然刑法对欠条是否为财物

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但欠条是实质
性财产利益的载体，本身具有财产
性，任何一方对欠条的侵犯都应视
为对财产权的侵犯。宗某以消灭

债务为目的，乘人不备抢夺欠款凭
证，其行为已经构成抢夺罪。宗某
不仅要继续承担还款责任，还将面
临刑罚的制裁，真是赔了夫人又折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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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笔人：侯寓晗
（河北师范大学宪法学与

行政法学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指导人：王宝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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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

从世界范围来看，现代意义上
的社会保障是现代国家为解除或
预防贫困以及某些经济和社会灾
害对社会成员造成的威胁，维护人
格尊严，通过立法和一系列公共措
施，为社会成员基本生活的安全提
供保护。

在我国，社会保障权作为公民
的 一 项 基 本 权 利 ，在 1954 年 宪 法
中提出并得以确认，但是之后的几
部宪法并没有延续这一思路。我
国现行宪法只是规定了公民的物
质帮助权，第四十五条规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
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
家 和 社 会 获 得 物 质 帮 助 的 权 利 。
国家发展为公民享有这些权利所
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
卫生事业。国家和社会保障残疾
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优待
军人家属。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
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
劳动、生活和教育。”虽然宪法没
有明确表明社会保障权，但还是暗
含了我国公民享有的社会保障内
容，并且在 2014 年宪法修正案中，
在宪法第十四条增加一款为：“国
家建立健全同经济水平相适应的

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表明了国
家对困难群众的关注和对公民生
存权的强调。

社会保障权的具体含义是指
公民因特定原因不能通过其他正
当途径获得必要的物质生活资料
时 ，有 从 国 家 和 社 会 获 得 生 活 保
障、享受社会福利的权利。到目前
为止，我国调整社会保障制度的法
律规范主要是行政法规、地方性法
规、规章以及一些规范性文件，如

《工伤保险条例》《失业保险条例》
《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
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等等。从现
有 的 法 律 、法 规 所 规 定 的 内 容 来
看，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内容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公民在年老、疾病、丧失劳动能
力的情况下，有权请求国家和社会
给予必要的物质帮助。国家通过各
级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提供物质上
的帮助；社会主要通过集体经济组
织、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群众性
自治组织和社会各界人士通过捐赠
等方式提供物质上的帮助。

城市居民收入低于当地城市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有权请求获
得基本生活物质帮助的权利。城
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按当地
维持城市居民基本生活所必需的
衣、食、住费用，并考虑水电燃气
（煤气）费用以及未成年人的义务
教育费用确定。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国家保障
全体农民老年基本生活的制度，目
前为止全国范围的农村养老保险制
度在我国还没有建立起来，只是在
有条件的地方试行。此外，根据《农
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1994 年）的
规定，农村居民五保供养户有请求
集体经济组织给予帮助的权利。

残废军人指的是因参战或因
公负伤致残的现役军人。凭其所
在部队评出的残废等级，发给残废
军人抚恤证，作为国家与社会向其
提供必需的生活保障和各种优待
的文件证明。我国宪法第四十五
条第二款规定：“国家和社会保障
残废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
优待军人家属。”另外在我国兵役
法中，对残废军人、退役军人、烈
士家属、牺牲、病故军人家属以及
现役军人家属的优待和安置问题
都作出了明确规定。

我国宪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
规定：“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
聋 、哑 和 其 他 有 残 疾 的 公 民 的 劳
动、生活和教育。”这其中残疾人
是指在心理、生理、人体结构上，
某种组织、功能丧失或者不正常，
全部或者部分丧失以正常方式从
事某种活动能力的人。残疾人作

为公民，在政治、精神、文化、社会
和家庭生活等方面，享有同其他公
民平等的权利。

农民工指的是具有农村户口
而在城镇务工的劳动者。这是在
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
特殊现象，并且这一现象将在中国
实现城镇化、工业化的道路上长期
存在，但依照城乡二元管理体制设
立的保障体系并未将农民工社会
保障纳入进来。2006 年，国务院发
布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
的若干意见》，确立了农民工社会
保障的一些原则，体现了国家重视
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

公民的社会保障权，是现代社
会中的一项基本人权，是一种人权
保障，是人作为人依其自然属性和
社会本质所应当享有和实际享有
的权利。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看，对
公民社会保障权的关注，应当主要
关注社会困难群众的生存权和发
展权。因为，社会保障权的目的在
于，人类追求公平正义的同时，要
保障全体国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以实现社会应有的公平，维持国家
和社会的快速和谐发展。

公民的社会保障权

借款到期想赖账 抢走欠条触刑法

小事故本可获赔
不留神分文难取

获得国家物质帮助的权利

城市居民最低收入的保障 残疾人的生活保障

农民工的保障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农
村五保户供养的保障

残废军人、烈士、军人家
属生活的保障

为大力弘扬法治精神，扩大普法宣传影响力，增强居
民的法治意识，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法官走入建通
街道绿家社区，开展“法官进社区”活动。法官结合审判
的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绿家社区的社区干
部、居民代表、党员代表普及法律知识。图为普法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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